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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津獨立委員會主席  
 
鄭海泉博士 ,GBS, JP 
 
 
鄭博士：  
 

立法會議員  
薪津安排的檢討  

 
 閣下曾於 2012年 1月 13日來函，就我們於 2011年 3月向閣
下提交意見書，建議提高立法會議員工作開支償還款額水平一事

作出回應。代表各界立法會議員的小組委員會委員感到極之失望

的，是獨立委員會用了過長的時間考慮我們的建議，以及以僵化

的方式回應立法會議員在處理輔助人員流失率偏高及具備所需

資源履行立法會工作等方面的迫切需要。  
 
 閣下在函中提出兩點。首先，閣下認為立法會議員的薪

津安排應在整個立法會任期內維持不變。任何重大改變應由下一

屆立法會任期起生效。第二，閣下認為工作開支償還款額是薪津

安排的一部分，除非有強而有力的理據，否則任何重大改變亦應

由下一屆立法會任期起生效。閣下察悉，在 2001年及 2006年，當
局曾在顧及當時的環境及相關考慮因素後於立法會任期中段調

高工作開支償還款額。  
 
 關於第一點，我們同意閣下的意見，就議員的每月酬金

及個人福利而言，任何改變 (為反映通脹等而作出的調整除外 )應
由下一屆立法會任期起生效，以免出現任何實質或觀感上的利益

衝突。這是為何小組委員會在本屆立法會任期開始時便決定分開

就議員的工作開支償還款額及每月酬金進行檢討的原因，兩者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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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同的釐定因素及考慮。閣下諒會知悉，議員的工作開支償還

款額及每月酬金各有不同的目的。按申請發還工作開支的安排旨

在方便議員聘請職員及營運辦事處。所有申請均經嚴格審核，並

供公眾查閱。每月酬金是議員的實收薪金，與議員職責及用於立

法會事務的時間直接有關。對每月酬金作出的調整並不取決於對

工作開支償還款額所作的調整，兩者各有不同的考慮。  
 
 小組委員會即將完成檢討議員每月酬金的工作。我們短

期內會致函閣下，提出我們的意見及建議。我們用了一些時間才

能完成這項檢討，原因是我們需要參考海外做法，以及收集議員

根據過往 3年實際經驗提供的資料。我們的目標是在 2012年 2月初
向閣下提交建議。我們相信，閣下在本屆立法會餘下任期內會有

充足的時間作出考慮，並向政府當局提出閣下的建議，以供在下

一屆立法會任期實施。  
 
 關於第二點，亦即對工作開支償還款額所作修改的實施

日期，這是本會議員現時最關注的事宜。為使閣下對檢討薪津安

排的時間放心，閣下可參閱前立法局議員薪津委員會在 1995年
6月發表的報告中為回應議員提出應每兩年而非每 3至 5年全面檢
討立法會議員薪津安排的建議而提出的意見。該委員會當時表

示："我們同意這個論點的邏輯性，並建議全面檢討應在立法局議
員新一屆任期開始前的一年進行。然而，委員會仍可在此期間對

某些特定範疇……作出考慮。 1" 
 
 在現時就工作開支償還款額進行的檢討中，我們並非提

交一些根據過往計算方法得出的統計數字，作為提高工作開支償

還款額的理據，而是全面研究議員在履行立法會工作時需要獲得

的支援。我記得在我們過往的討論中，閣下和貴委員會的委員經

常提醒我們應提供更多具體理據，證明我們需要提高工作開支償

還款額的水平。這正是閣下在 2007年 11月發表的報告內提出的論
點；該報告提到，由於實際數據不足，以致無法作出有根據的判

斷，因此 "獨立委員會認為，現階段無須再增加工作開支償還款
額。獨立委員會會留意有關情況，如果認為適當，便會在第四屆

立法會期內重新檢討工作開支償還款額的水平 "。  
 
 在本屆任期開始時，我們已於 2009年 1月展開研究，但
鑒於 20名議員為新任議員，加上議員私人助理的流失率普遍偏
高，以致職員大多較新，我們只能分階段完成調查及蒐集有關在

                                                 
1  立法局議員薪津委員會就前委員會報告的意見作出的回應第 40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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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2009年度使用議員工作開支償還款額的統計數字，並在
2010年 9月至 2011年 2月諮詢議員、議員的職員和市民。我們特別
留意傳媒和公眾的反應，因為我們的建議涉及把工作開支償還款

額提高約 40%。然而，我們得到普羅市民的大力支持，他們均同
意議員應有資源維持一支優秀的職員團隊，幫助他們做好工作。

我們於 2011年 3月向閣下提交的意見書事實上已反映所有持分者
的意見。  
 
 我們希望獨立委員會會支持早日實施對工作開支償還

款額上限所作的調整，讓本屆立法會議員可挽留其現有職員至任

期屆滿為止。閣下諒已知悉，立法會任期的最後一個會期總是最

忙碌的會期。在這個會期，我們仍需處理多項重大法案。正如我

們在意見書中述明，並在 2011年 6月 21日與貴委員會舉行會議時
進一步向閣下和各委員解釋，立法會議員全職職員的流失率為

34%，我們當中沒有任何委員能接受這個水平。現時在工作開支
償還款額中用以支付職員薪酬的比例實在不足，以致幾乎沒有可

能增加任何職員的薪酬。我們不能失去任何現有職員，因為聘任

期短，我們根本無法找到替代人員。因此，我們希望獨立委員會

會支持由 2011年 10月起實施經修訂的工作開支償還款項上限，在
某程度上紓解立法會議員現時在維持一支優秀職員團隊協助他

們工作方面所面對的莫大困難。  
  
 本人已把此函件的擬本送交本會全體議員參閱，他們強

烈支持促請獨立委員會和政府當局從速處理小組委員會就提高

議員工作開支償還款額提出的建議。  
 
 本人盼能盡快接獲閣下的回覆。  
 
 立法會議員酬金及  

工作開支償還款額  
小組委員會主席  

 
 
 

(劉慧卿女士 ) 
 
副本致：  獨立委員會全體委員  
   行政署長  
   立法會全體議員  
 

2012年 1月？日  


